


2

项目 内容

发行人名称 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1223

注册资本 19,312.756 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28号

主要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三路 28号

法定代表人 黄焕然

董事会秘书 林贵华

联系电话 0760-85286261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本次证券发行上市时间 2022年10月26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一）尽职推荐工作

保荐机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对中荣股份进

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主动配合深交

所的审核，组织中荣股份及其他中介机构对深交所的反馈意见进行答复，按照深交

所的要求对涉及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深交所进行专业沟通。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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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止在深交所公告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

审阅，对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检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在持续督导期间，中荣股份的信息披露工作符合《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及时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存放在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对募集资

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将就其未使用

完毕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十一、其他申报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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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荣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李露 韩志强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

林立

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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